    孟子理财思想的哲理性及其管理上的借鉴意义 
                赵梦涵 李维林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本文以新的视角，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论证了战国思想家孟子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理财思想的哲理性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阐明了其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及其对当代的启示与借鉴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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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字子舆，生卒年代（公元前389—前305年），山东邹县人，《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授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学术流派——儒家学派的核心人物，是孔子思想主要继承人和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其富有哲理的思想体系中，理财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在我国先秦诸子中是颇为突出的。孟子的理财思想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其体现的哲理性和思想深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被历代奉之为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治国理财，建立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恒产，恒心论与社会稳定
孟子认为，治国理财必须重视稳定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规范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模式，保护劳动者必不可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才能使社会经济生活得以和谐的运转，否则要保持民心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他又指出：“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上》。如果我们对孟子笔下的井田模式是否完全是古代田制的事实暂且不论，单就孟子讲的土地占有使用权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恒产与恒心的关系这两点所体现的治国理财思想的哲理性而言，其启发借鉴作用就决不是只局限于哪一个朝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上层建筑，但自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始，土地占有使用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关系，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就成为治国理财必须普遍注重，甚至应首先处理好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一方面田制搞得很乱，土地占有使用极不均衡，另一方面又想从社会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保持财政的充实与发展，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几乎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长期维持的。孟子所说的恒产，我们理解，就是供人民支配占有使用的私有财产，即人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有了这个恒产，人民才有从事生产生活和各种活动的条件和心境，恒心的稳定又反过来可以保证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一关系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普遍存在的，仅有处理的好坏，效果的差别而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一方面无法保证人民所必须拥有的恒产，另一方面又想让人民安于现状保持稳定，也只能是天方夜谭。很难想像，一个既无恒产又无恒心的国家，会有充分发展的财政。当然对恒产、恒心含义的理解，不同阶级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在客观上和主观认识上会有所不同，但孟子这一思想所体现的哲理性，就是当今世界，也是有所启发和值得人们深思的。

二、薄赋论与保护财源
孟子对儒家的“薄赋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发展。儒家从仁政观点出发，对猛于虎的暴政是坚决反对的。孔子曾号召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随意增加税收、聚敛财富的统治者，要鸣鼓而攻之。孟子对儒家的轻税论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在具体税收政策上也作了多方面的表述，从而内容更加充实完备，成为后世反对财政搜刮的重要思想武器。

首先，孟子从总体上认为，轻税是富民利国的重要政策，它有利于保护税源，使财政的社会基础丰厚，财源茂盛。“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

其次，孟子的轻税政策既适用于农，也适用于商，有利于促进农商的共同发展。“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入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主张免收一切工商税的思想是片面的，是历代官府所不可能做到的，但他主张以财税杠杆促进农商发展的认识却是无可厚非的。孟子对从事正当交易、互通有无的工商是主张轻税或免税以鼓励发展的，但他对市场上唯利是图的投机商贩，则是主张以税收加以调节和限制的。“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国家税收应保持适当的比率，税率过高或过低，对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负担来说总会有一方受到损害。他很看重十一之税，尤其推崇助法，“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他既反对重于十一之税，也反对轻于十一之税。所以当白圭向其请教行二十税一是否可以时，他明确地指出这种轻于十一之税的做法是无法保证国家必不可少的财政支出的，因而持否定意见。但他也同时指出，如行高于十一之税的税率，则会加重人民的负担，重蹈夏桀恶政的覆辙，也是断不可取的。请看他与白圭的对话：“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廓、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歹食，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尧舜之道指十一之税），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由此，我们可以以看出，孟子认为，要保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是不可以没有税收的。国家税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运作成本的升高有所不同的。古代机构简陋，支出小，运作成本低，不需要很高的税率。后来国家机构增大，支出增长，自然税率要高一些。但孟子同时主张，税收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在税收问题上，孟子既反对横征暴敛，也不赞成税率过轻，说明他对税收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对适度的税收之于国家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重视保护税源，强调不误农时，要求统治者不要赋役过多过重过乱而影响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的正常进行。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三、分工交换论，价格论与发展商品流通
孟子对儒家的商品流通思想作了进一步充实与发展，并与法家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出主张强化分工，发展交换，公平价格既活跃市场的思维理念。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哲理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主张交换和发展商品流通的，当有人向他请教某件珍贵物品是保存还是卖掉时，他毫不犹豫地建议，一俟有好的价钱，便应尽快出手。“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孔子对研究通晓市场行情，对商业有兴趣的弟子并不反感。“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而孟子则通过对市场的深入观察与研究，提出了更为成熟的商品流通思想。

首先，孟子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从理财角度，国家应积极发展分工与交换，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孟子从理论和实践上有力地批驳了农家许行主张什么东西都应自产自用，否定分工交换的荒谬观点，阐明了分工交换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与许行的门人陈相的对话讨论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对方自己暴露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心服口服地接受了分工交换论的观点。孟子问：“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答：“然。”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答：“否，许子衣褐。”问：“许子冠乎？”答：“冠。”问：“奚冠？”答：“冠素。”问：“自织之与？”答：“否，以粟易之。”问：“许子何为不自织？”答：“害于耕。”问：“许子以釜曾瓦爨（注：爨音窜，烧饭，烧物），以铁耕乎？”答：“然。”问：“自为之与？”答：“否，以粟易之。”孟子曰：“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备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由分工交换论所引申发展出来的价格理论，尤其表现出相当的思想深度和耐人寻味。其中，也是通过与农家许行观点的对立交锋中形成的。农家许行认为，同类同量商品的价格应该是固定的，“市无二价”，只要同类商品的数量、重量、尺寸相同，价格就应相同。对此，孟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上述引文反映了孟子关于价格问题的以下几点重要思想：

１商品价格不但取决于商品的数量，也同时取决于商品的质量。商品因质量问题引起的差价，有些可以较少，有些可以相差很大，这是商品市场流通中的正常现象。孟子认为，同量不同质的商品是不能同价的，那样就会严重挫伤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积极性。
２孟子认为，决定商品价格大小的因素，主要不是在商品外部，而是在商品内部，即“物之情”，“情”与“实”相通，而“实”又是同“名”相对称。孟子把“名”视为商品价格，而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孟子既然认为表现商品价格的“名”是由“实”即“情”所决定，说明孟子注意从商品内部揭示价格差别的因素，观察注意到商品内部的某种因素是商品可以比较交换的共同基础，说明他开始抛开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量的外观，而把商品内部的“情”作为决定商品价格的共同基础，虽然他认识不到这种“情”应该是凝结在商品上的抽象劳动，但就他承认商品本身存在着决定价格大小的共同因素这一点来说，表明其价格思想，已沿着探讨商品价值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探讨是比较原始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

３基于上述认识，孟子认为，同类不同质的商品采取同等价格的管理政策，既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也违背商品流通的规律，阻碍商业的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
总之，孟子对儒家理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有税源的保护与发展，也有税收制度的标准与运用，同时，还有理财与经济发展、与富国强兵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其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其中表现的哲理性和思想深度，对今天仍然是深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如以财税杠杆调节农商全面发展的思想，重视保护发展税源、反对横征暴敛的思想，强调分工交换、发展商业经济的思想，主张强本节用、反对奢华的思想，都是传统理财实践经验的总结，应视为中国传统优秀理财思想的珍品，并加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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